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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8]月[256]日


服   务   协   议（补 充）

由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用友建筑云服务有限公司
（建筑）

和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康辉）


签订


服务协议（补充）

甲方：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邮编： 
联系人：王璐洋
电话：13918652221
传真：

乙方：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
邮编：100125
联系人：赵峰
电话：010-65877403 13511070014
传真：010-65870596
甲方：用友建筑云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邮编： 
联系人：刘玫
电话：13699214877
传真：

乙方：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
邮编：100125
联系人：赵峰
电话：010-65877403 13511070014
传真：010-65870596
 
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18年63月256日签订的《2018全球企业服务大会 服务协议》，文件编号C18-18-1711177（以下简称“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
鉴于：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实际情况，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或增加合同条款部分内容，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 
一、协议内容变更或增加部分为： 
甲方委托乙方在2018年8月17日-8月19日承办2018全球企业服务大会，负责会议服务工作，原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6,40661915元(大写:陆万陆仟肆佰零陆整陆万壹仟玖佰壹拾伍)。因增加服务项目（详见整体报价单），预算金额调整为人民币￥12047326090元（壹拾贰万零肆佰柒拾叁元整壹拾贰万陆仟零玖拾元整，含税）。经双方协商一致，以双方书面确认的实际发生项目金额为准，特订此协议对原合同进行补充。
[bookmark: _GoBack]1）预付款：甲方应于活动开始前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活动总预付款的40%：人民币￥48189.250436 元(大写：肆万捌仟壹佰捌拾玖元贰角伍万零肆佰参拾陆元整)。
2）尾款：项目结束且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于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有效发票后的二十个工作日之内付清全款。尾款费用按照最后发生的实际金额结算。

汇至以下乙方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账号： 110060744018002686888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税号： 91110000100005730Q

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由于执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三、合同期限
合同的期限，自2018年8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履行完毕各自所有合同义务，原协议期限相应变更，以此期限为准。

四、合同生效
1.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两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五、特别约定
甲乙双方对出行的具体事宜作以下特别约定，与本合同中的不同部分，以此为准： 
1）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项目：会议费、会务费                                          
2）                                                                                  


     
甲方：                                     			乙方：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赵峰
（公章）                                  			（公章）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2018年 8 月  6 日               			签订时间： 2018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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